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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方芳

为了弥补拖欠工资的愧疚，某房地产

公司负责人程某与4名原职工虚增劳务报

酬，企图让朋友在破产债权中优先受偿。

近日，这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行

径，在象山县检察院的监督下，最终还是竹

篮打水一场空。

案情回顾：
2022年11月，某建设有限公司项目

负责人王某走进象山县检察院，称自己是

来举报的。

王某介绍，2018年7月，该建设公司

作为房地产公司的承包方进场施工，至

2020年1月底停工。后建设公司在与某

房地产公司、程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执行过程中，发现房地产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

是申请执行转破产。期间，王某还了解到，

法院已裁定确认或判令房地产公司支付4

名原职工相关工资。

“这个肯定是假的。”因为职工劳动债

权可以优先支付，肯定会影响到建设公司

的债权，王某便愤然来检察机关举报。

若王某的说法属实，检察官考虑虚假

诉讼的可能性比较大。与此同时，象山县

检察院收到了浙江省检察院移送的该房

地产公司涉嫌虚假债权申报材料，综合两

方面的情况分析研判后立即开展调查核

实。

原来，程某于2013年12月成立房地

产公司。范某某系公司出纳，盛某是程某

的司机兼为其出谋划策，其妻子赵某在公

司小食堂烧饭，瞿某某系建筑工程师。

盛某夫妻平时的工资分别为3000元

左右，但程某曾口头承诺，赚钱了便多分点

钱给他们；同时为了留住瞿某某帮助管理

工程，程某私下与他商定年薪35万元，远

远高于行业一般收入；范某某工作期间为

程某担保借款，程某口头承诺会涨一些工

资，后程某因故借款未还导致范某某车辆

被抵债。2015年6月前，所涉职工工资均

已正常发放。

2020年1月，程某因涉罪被羁押，盛

某等人便起诉要求支付工资。同年5月，

盛某、赵某、瞿某某3人与房地产公司补签

劳务合同，分别向象山县涉诉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要求支付3人2015年

1月至2020年 3月工资款共计350余万

元，房地产公司与3人达成调解协议，后法

院裁定确认调解协议有效。

2020年12月，范某某以劳务合同纠

纷向法院起诉，要求房地产公司支付2015

年 3月至2020年10月工资共计33万余

元，法院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至此，盛某

等4人通过捏造年薪、增加工作时长等手

段成功虚增劳务报酬。

经过全面审查，象山县检察院认为房

地产公司负责人程某与4名原职工作虚假

陈述、提供伪造的证据进行虚假诉讼，导致

法院作出错误裁定，扰乱了司法秩序且损

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023年9月，该院针对盛某等3人司

法确认调解协议案，向象山县法院制发检

察建议，建议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撤销相关

错误裁定；象山县法院全部采纳检察建议，

撤销对盛某等3人的错误司法确认裁定。

针对范某某劳务合同纠纷案，提请宁

波市检察院抗诉；同年10月，宁波市中级

法院指令象山县法院再审。近日，法院再

审判决撤销原民事调解书，减掉范某某部

分虚增工资，房地产公司需支付21.8万

元。

房产公司除了与这四人存在虚假诉

讼，还涉及其他案子，正在进一步办理当

中。

检察官说法：
司法确认程序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

种特别程序，因诉讼效率高、案发风险小，

也成了虚假诉讼的高发领域。司法确认中

的虚假诉讼行为?通常涉及当事人伪造证

据、虚构事实，通过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

来骗取民事裁定，进而申请强制执行，不但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且扰乱国家司法秩

序，浪费司法资源，如果情况严重，还可能

构成虚假诉讼罪。

通讯员 吴亚楠
舟山政法融媒体中心 徐可叶

农民工受雇于包工头给总包单位干

活，活干完了，工程款也结清了，农民工却

没拿到工资，总包单位是否需要承担责

任？近日，岱山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劳

务合同纠纷，判决总包单位承担先行清偿

责任。

案情回顾：
2021年6月至11月，王某受雇于孙

某，为某建设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提供劳

务，累计劳务工资6万余元。工程建设完

成后，王某多次催讨，孙某未予支付，王某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孙某支付工资，总

包单位承担先行清偿责任。

某建设公司辩称，公司已将案涉工程

劳务分包给某劳务公司，公司与某劳务公

司已就案涉工程项目进行结算并付清工

程款，王某的劳务工资应由某劳务公司确

认并支付，公司不应承担先行清偿责任。

法院审理查明，2020年9月28日，某

劳务公司与孙某签订《管理协议》，约定劳

务公司根据工程承揽所需，提供承揽、承

建工程劳务所需的公司资质相关材料，孙

某负责工程项目的具体施工。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建设公司作

为案涉工程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在案

涉工程项目劳务分包后，对拖欠王某的劳

务工资应先行清偿，该先行清偿责任并不

以其对分包单位工程款的欠付或分包单

位对农民工工资的确认为前提，且农民工

对欠付的劳务工资可直接向施工总承包

单位主张先行清偿，而非必须向分包单位

主张并由分包单位支付，故对建设公司的

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判令孙某支付

给王某劳务工资6万元，建设公司承担先

行清偿责任。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

诉，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本案中，王某受雇于孙某为案涉工程

施工，建设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施工总承

包单位，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劳务公司后，

应当对劳务公司的用工情况及工资支付

情况进行监督。虽然某建设公司已与劳

务公司进行结算并付清工程款，但该建设

公司并未履行相关监督义务，致使农民工

王某的工资未得到支付，据此王某可要求

总包单位承担先行清偿责任，这既体现了

对农民工辛勤劳动的尊重和对其合法权

益的坚定维护，又提醒所有的施工总承包

单位在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及用工保障方

面必须认真履行依法管理、合法分包、合

法用工的责任。

这些“工资”是真的吗？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李春萍

一沓沓现金被伪装成“喜糖”送往

目的地，半路，乐清警方紧急拦截，成

功保住8万元。

近日，乐清市公安局乐成派出所

接到一则反诈预警，称辖区张先生可

能遭受诈骗。接到指令后，反诈劝阻

员徐逸凯迅速找到张先生，张先生一

脸懵，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张先生告诉徐逸凯，几天前，一陌

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邀请他一起

做“影视推广项目”，承诺可以获取高

额返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先生

跟着对方下载了理财APP，并从中购

买虚拟产品。

很快，张先生在理财APP成功攒

下23万余积分，对方表示，积分可以

1:1兑换成现金提现。

但当张先生试图提现时，却遭遇

了种种障碍。对方以张先生操作失误

导致信誉分降低为由，要求其购买信

誉分，补齐后方能提现。

为了降低张先生的疑虑，对方谎

称为张先生先行垫付，补足信誉分，随

后要求他将 8 万元现金伪装成“喜

糖”，通过货运的方式送到指定地点。

“骗子会通过线上诈骗、线下取现

的方式进行诈骗，他们要求被骗人利

用货车、网约车，不用见面就能把你的

钱财骗走。”听到这里，张先生才发现

被骗。

徐逸凯此后立即与已驶上高速的

货运司机联系，紧急拦截下有8万元

现金的“喜糖盒”。

“谢谢！还好货车司机回来了，不

然真的损失惨重。”张先生心有余悸地

说。

警方提醒：
近期，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不断翻

新作案手法，以投资理财、办案撤案等

理由，借助货车、网约车等方式，要求

被害人购买黄金、提取现金，实施诈

骗。请网民务必提高警惕，同时提醒

货车、网约车司机，警惕异常带货行

为，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报警，以防成

为诈骗分子转移赃物的“工具人”。

高速上，警方紧急
撤回一盒“喜糖”
8万元现金保住了

工程款结算后，欠薪还能找建设公司吗？

破获侵权案

湖北省随州市公安局经侦支

队近日侦破一起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

查扣非法出版物3万余册，涉案

金额400余万元。

新华社 王鹏 作


